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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梁农复〔2021〕13号

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  45 号建议的答复

 蚌绍仙  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请求帮助解决芒东镇芒东村五组大坪子活动室围墙的建议，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由于农业农村局无相关资金帮助解决，建议由芒东村向芒东镇上报修建计划，积极争取项目解决实施。
衷心感谢您对农田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农业农村工作予以支持。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1年 7月3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联系人及电话：尹春仙 616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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